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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文件

江医保发〔2025〕81 号

江门市医疗保障局转发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
于印发“多发性骨髓瘤微小残留病检测”等

新增和修订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医保局（分局），各公立医疗机构：

现将《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“多发性骨髓瘤微小残留病

检测”等新增和修订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》（粤医保发〔2025〕

30 号)转发给你们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提出以下工作要求，请一并贯

彻执行。

一、新增“多发性骨髓瘤微小残留病检测”等 16 项医疗服务价

格项目（见附件 1）。自本通知执行之日起，在全省非营利性医疗

机构中试行两年。试行期内，各公立医疗机构应遵循公开透明、

合法合理、诚实信用的原则，根据服务项目成本情况、患者承受

能力等因素，合理制定试行价格，填报成本测算表报属地县（市、

区）医保局（分局），由各县（市、区）医保局（分局）报送市

医保局备案后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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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修订“血清各种胆汁酸测定-质谱法”等 7 项医疗服务价格

项目（见附件 2）。

三、各公立医疗机构要及时做好修订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信息

维护，确保按时顺利实施；要加强内部管理，严格遵守明码标价

规定，做好价格信息公开工作，保障患者对其就医全过程价格信

息的知情权，自觉接受群众和有关部门的监督。

四、各县（市、区）医保局（分局）要按价格管理政策指导

属地医疗机构做好新增、修订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政策落地工作，

加强对属地内医疗机构项目执行的指导和监督，有意识地防范新

增项目定价过高的情况，规范医疗服务收费行为。实施过程中如

有问题，请径向市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科反映。

五、本通知自 2025 年 10 月 31 日起实施。

附件：1.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表

2.修订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表

3.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“多发性骨髓瘤微小残留

病检测”等新增和修订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

江门市医疗保障局

2025 年 10 月 29 日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抄送：省医保局，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局、市卫生健康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。

江门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5年 10月 2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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